
证券代码
：

0021 4 2� � � � � � �

证券简称
：

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

2009- 0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2009

年

1

月

5

日进行了表决。 本行现有董

事

1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8

名。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宁波银行市场风险限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六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转债简称：招行转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３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３９６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０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有

６

，

４９８

，

１７２

，

０００

元本公司发行的“招行转债”（

１１００３６

）

转成本公司发行的股票“招商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

），本期转股股数为

５

，

３９７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

，

０４３

，

６８２

，

３９３

股（含转增股）。 尚有

１

，

８２８

，

０００

元的“招行转债”未转股，占招行转债发行

总量的

０．０３％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本变动情况（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增加

变动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境内上市内资股（

Ａ

股）

１２

，

０４５

，

１７９

，

２７７ ５

，

３９７ １２

，

０４５

，

１８４

，

６７４ ８１．９０％

其中：限售

Ａ

股股份

４

，

７９９

，

２３３

，

２５４ ０ ４

，

７９９

，

２３３

，

２５４ ３２．６３％

无限售

Ａ

股股份

７

，

２４５

，

９４６

，

０２３ ５

，

３９７ ７

，

２４５

，

９５１

，

４２０ ４９．２７％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

２

，

６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６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０％

股份总数

１４

，

７０７

，

１７９

，

２７７ ５

，

３９７ １４

，

７０７

，

１８４

，

６７４ １００．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数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份类别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①

２

，

６１５

，

６３３

，

５１４ １７．７８％ Ｈ

股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② １

，

８１８

，

７２０

，

８０４ １２．３７％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３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９４７

，

５４８

，

６６８ ６．４４％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４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５

，

３５９

，

５９０ ３．８４％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５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３３

，

４８４

，

３３５ ２．９５％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６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７８

，

７１５

，

８６８ ２．５８％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７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１

，

０２４

，

８０５ １．７７％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８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５６４

，

９９６ １．７０％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９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３０５

，

０７０ １．４０％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０

秦皇岛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５

，

９５０

，

１５７ １．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０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１７５

，

９５０

，

１５７ １．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０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１７５

，

９５０

，

１５７ １．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０

广东省公路管理局

１７５

，

９５０

，

１５７ １．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注

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Ｈ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注

②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包括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

，

７８１

，

６７７

，

６３３

股、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３７

，

０４３

，

１７１

股。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

股票简称
：

南天信息 股票代码
：

00094 8�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8- 036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本公司日前接到持有本公司股份

19,331,373

股（占公司总股本

9.18%

）的第二大股东

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通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出质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质权人：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股数：

13,294,059

股

股份性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质押期限：自

2008

年

12

月

29

日起

2008

年

12

月

29

日，本次被质押冻结的上述本公司股份

13,294,059

股（占公司总股本

6.31%

）的相关冻结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质押总股数为

13,294,05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31%,

质押股份无累积。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7 07 � � � �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0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1

月

6

日召开， 会议由董事

长张忠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九名，实参加董事九名。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

1

、以七票同意通过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反

担保的议案》，二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迥避。同意本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向湖北宜化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1.5

亿元银行贷款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还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2

、以九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湖北双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具体事宜见股东大会通

知。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7 07 � �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公告编号
：

2009- 00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他人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因

"

六改十

"

项目向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应城市支行贷款

1.5

亿元。 应本公司

请求，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北宜化

")

为本公司

1.5

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 根据对方要求及惯例，本公司应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控股

51%

的子公司湖北双环科技

(

重

庆

)

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双环

"

）的控股子公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重庆宜化

"

）同意向湖北宜化提供等额的反担保。董事会同意在湖北宜化为本公司提供

1.5

亿元的贷款担保协议签订后，由重庆宜化向湖北宜化提供等额的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构成了同湖北宜化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介绍

湖北宜化为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51.2

﹪的股份，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96

﹪的股份，从而形成了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

三、反担保对方基本情况

反担保对方为湖北宜化，该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

， 证

券代码

: 000422

。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1

月

6

日召开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 会议以

7

票赞成通过了此议

案，二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以下事前审核及独立意见

:

事前审核

:

（

1

）、双环科技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公司向湖北宜化提供反担保，是基于对方为本公司提

供等额担保而发生的反担保行为。 该反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发展项目资金且无风险。

（

2

）、提供反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3

）、本次反担保属关联交易，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执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二、独立意见

1

、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反担保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范围之内，

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2

、本次反担保是基于湖北宜化为本公司提供了等额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行为合情

合理合法，对公司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子公司本次对湖北宜化提供反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对方提供了等额担保，反担保行为是平等和安全的，也是本公司发展所必须

的，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五、董事会意见

湖北宜化为深交所优质上市公司，企业效益和信誉良好。 本次反担保均属正常的企业经

济行为，湖北宜化为本公司贷款担保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重庆宜

化代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本公司的发展且不存在风险。 董事会同意重庆宜化对湖北宜

化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反担保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及反担保总额为

17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68

﹪。 无逾期担保。

因本次反担保涉及关联交易，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O 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7 07 � � � �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03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09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点整。

2.

会议地点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召开，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5.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2

截止

2009

年

1

月

14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具

体情况见同日公告的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他人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1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1.2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明、出

席人身份证在登记地点办理登记。

1.3

股东也可凭以上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1

月

19

至

21

日之间，每天上午

9

点至

11

点，下午

14

点至

17

点。

3.

登记地点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1.1

联系人

:

张健

1.2

电话

:0712-3591199

1.3

传真

:0712-3591099

1.4

邮编

:432407

1.5

公司地址

: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

2.

会议费用

:

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参加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东帐号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O 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
：

卧龙地产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１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

１

）股改方案

卧龙地产（以下简称“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与重大资产重组相结合，采用重大资产

置换和送股的组合方式安排对价。 即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如下对价安排：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即从公司置换出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卧龙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卧龙置业”）将其所

拥有的全部资产注入公司。

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

通股送

０．５

股，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５

，

０７５

，

７７５

股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获得在

Ａ

股市场上市流通权。

（

２

）实施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改方案。

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交割审计日，卧龙置业按《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卧龙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收购资产协议》（下

文简称“置换增发协议”）约定将全部置入资产（包括资产及负债）置入公司；同时，公司已经

按《置换增发协议》约定将全部置出资产（包括资产和负债）置出；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工作已

实施，公司向卧龙置业定向增发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与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同步实施。

以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股改方案中实施送股的股权登记日， 非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５

，

０７５

，

７７５

股股份。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恢复交易。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特别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承诺，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并承诺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２

、承诺履行情况：

原非流通股股东均履行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股票复牌、股改方案实施至今，公司不存在利润分配送红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

１３

，

３５８

，

４７３

股股份上市

流通，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相关公告；

（

２

）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向卧龙置业偿还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代为垫付的股份

８８

，

１０９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０．０２７％

）。 因此目前卧龙置业总计持有公司

２０７

，

４０８

，

０２８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６２．８５％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除以上变化情况，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限售流通股未发生其它变化。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保荐机构关于卧龙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认为卧龙地产相关股

东严格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卧龙地产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

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限售流通股股

份数量

限售流通

股占总股

本比例

已上

市数

量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限售流通

股数量（股）

１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７

，

４０８

，

０２８ ６２．８５％ ０ ０ ２０７

，

４０８

，

０２８

２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０．６４９％ ０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０

３

牡丹江市昭宇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１％ ０ 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江市分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齐齐哈尔市车建物资经销站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０％ ０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

七台河市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 ０ ５０

，

０００

７

黑龙江省鸡西市轻化建材公

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 ０ 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０

，

０５０

，

２５２ ６３．６５％ ０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２０７

，

９０８

，

０２８

注：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７

，

４０８

，

０２８

股股

份，其中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是本公司在重大资产置换中向卧龙置业定向增发的股份，还有

８８

，

１０９

股是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偿还给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支

付的对价。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代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等

９

家非

流通股股东垫付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其中三家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前向卧龙置业偿还

代为垫付的款项，获得流通），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卧龙置业偿

还代为垫付的款项，并且取得卧龙置业的同意。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上述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等

６

家非流通股股东（共持有限售流通

股

２

，

６４２

，

２２４

股）中，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已向卧龙置业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并且取得

卧龙置业的同意，本次安排其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其余

５

家未向卧龙置业偿还代为垫

付的款项的公司，并且未取得卧龙置业的同意，本次不安排其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其余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一致。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已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共计

１３

，

３５８

，

４７３

股股份上市。 此次为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２０７

，

９０８

，

０２８ ２０７

，

９０８

，

０２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０

，

０５０

，

２５２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２０７

，

９０８

，

０２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１９

，

９４９

，

７４８ ＋２

，

１４２

，

２２４ １２２

，

０９１

，

９７２

股份总额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股票代码
：

00207 2� � � � � � �

股票简称
：

德棉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L 001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08

年

12

月

19

日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1

月

6

日上午

9

：

00

在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18

号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0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25%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尉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陈英学律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公告》 刊登在

2008

年

12

月

19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上。

经与会股东现场表决：同意

99,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陈英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２００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 联 方：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宜昌市夷陵区平湖大道

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蒋远华

注册资本： 叁千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磷矿采选、加工、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湖北宜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能够按照协议执

行，不存在因支付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价格应根据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

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销售磷

矿石等原材料，预计

２００９

年交易额为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上述交易没有产生利益转移事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必要性和持续性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的合作是公司发展战略

和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本公司还将在一定时期进行这种交易。 预计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江家墩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磷矿开采后，向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磷

矿石将会大为减少。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无损害本公司利益行为，

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３

、此项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因此项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和表决，表决时公司

４

名关联董事蒋远华先生、王在孝先生、王华雄先生、赵大河先生、按

规定予以回避，公司

７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表

示同意，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必需。我们对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进行了审核，认为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预计是合理的。 上述关联交易由双方签订协议，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此项日常关联交易需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湖北宜化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乙方）签署的《产品销

售协议》。

１

、交易金额：实际发生数

×

具体单价

２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双方同意按照实际发生额，每月

５

日对上月发生额进行结算；乙

方应在结算之日起

１０

日内付清全部价款，否则应向甲方支付由此引起的利息、滞纳金及其

他费用。 甲方应自收到全部价款后

５

日内向乙方开具正式发票。

３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４

、生效条件和日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５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

１

年，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止。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０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董事

１１

名。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独立董事人员变动，根据《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公司

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各委员会组成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

５

人组成，公司董事长蒋远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和召集人，由董事王在孝

先生和独立董事邱思胜先生、李善民先生和何伟军先生组成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公司独立董事邱思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和召集人，由董事赵大

河先生和独立董事李善民先生组成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公司独立董事何伟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和召集人，由董事王在

孝先生和独立董事包晓岚女士组成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公司独立董事李善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和召集人，由独

立董事何伟军先生和包晓岚女士组成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００２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必需。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进行

了审核，认为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是合理的。上述关联交易由双方签

订协议，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认

可该关联交易。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蒋远华、王在孝、王华雄、赵大河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公司为双环科技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００３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审核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担保属于公

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

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蒋远华、王在孝、王华雄、赵大河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００４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二、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４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

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１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为双环科技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１６

楼证券中心及股东大会现场。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１６

楼

邮政编码：

４４３０００

电 话：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２６８

传 真：

０７１７－８８６８１０１

电子信箱：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联 系 人：鲁 丹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六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３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双环科技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人民币总计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本次担保后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

３５５

，

５３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１９８．１８％

，其中：对外担保金额为

１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７４．１４％

；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２２

，

５３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２４．０４％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是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宜化）为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双环科技”）

１．５

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双环科

技拟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为双环科技的控股公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宜化”）。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目前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３５５

，

５３０

万元。

本次担保构成了同双环科技的关联交易。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双环科技，该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证券

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注册地点位于湖北省应城市，目前注册资本

４６

，

４１５

万元，主要从事进行纯碱、

氯化铵等化肥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双环科技正在进行

１００

万吨纯碱扩建项目，尚有一定

的资金缺口，为此，该公司拟向农业银行应城市支行贷款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应贷款银行要求，本公

司拟为该

１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公司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公司对上述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为该项目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基于谨慎性考虑，由双环科技

控股公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为

１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如双环科

技不能偿还上述到期贷款，在本公司代为偿还上述贷款后，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将向本公

司支付同等额度的资金。

四、双环科技的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双环科技的资产总额为

５５５

，

７８７

万元，负债

３２７

，

２８３

万元，所有

者权益

２２８

，

５０４

万元 。

双环科技

２００７

年实现净利润

９

，

４６６．７８

万元， 每股收益

０．２００

元， 每股净资产

３．５８

元。

２００８

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２３

，

２５８

万元，每股收益

０．５０１

元， 较

２００７

年同期增长

３２５％

。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５５

，

５３０

万元，无逾期担

保。

综上所述，公司为双环科技

１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且公司采取了规避风险的反担保措施，足以保障上市公司

的利益。 上述担保是可行的，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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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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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发出。

2009

年

1

月

5

日下午在长春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审议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聘任吴润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

吴润华先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吴润华为副总经理。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吴润华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同意提请董事会审议聘任吴润华先生为副总经理事项。

特此公告。

附：吴润华先生简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一月五日

吴润华先生简历

吴润华，男，

1965

年

1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5

年

3

月

--2001

年

3

月 曾任通辽发电总厂电气分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总厂生技处

处长、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质量监督部主任。

2001

年

4

月

--2003

年

7

月 通辽热电厂厂长、通辽发电总厂基建副厂长兼热电厂厂长。

2003

年

7

月

--2005

年

9

月 通辽发电总厂厂长。

2005

年

9

月

--2006

年

3

月 通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6

年

3

月

--2008

年

4

月 中电投东北分公司总工程师。

2008

年

4

月

--2009

年

1

月 中电投东北电力有限公司、中电投东北分公司总工程师。

2009

年

1

月

5

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1

月

5

日在长春召开，会议审议

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事项发表以下独

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公司提供的拟任公司副总经理简介的基础上，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就有

关问题询问了公司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员。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

吴润华先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相关条件，同意聘任吴润华为副总经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 � （黄其励） （赵燕士） （谢素华）


